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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广日股份       股票代码：600894       编号：临 2014—052 

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收购 

江西莱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51%股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 交易简要内容：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

日电梯”）拟以不超过 408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万民欢和季文军分别持有

的江西莱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莱菱公司”）33%和 18%的股权（合

计为莱菱公司 51%股权）。 

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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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近日，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的全资子公司广日电梯与

莱菱公司股东万民欢、季文军（以下合称“转让方”）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广

日电梯拟以不超过 408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万民欢和季文军分别持有的莱菱公司

33%和 18%的股权（合计为莱菱公司 51%股权）。 

二、 交易各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收购主体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国贸大道南 636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吴裕英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49,943 万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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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电梯、自动扶梯及升降机制造；电梯安装工程服务；机电设备安装

服务；起重设备安装服务；建筑钢结构、预制构件工程安装服务；通用设备修理；

金属制品修理；电气设备修理；通用机械设备销售；机械工程设计服务；货物进出

口（专营专控商品除外）；技术进出口；金属结构制造；房屋租赁；场地租赁（不含

仓储）；机械设备租赁；货物运输代理；国际货运代理；工程技术咨询服务；工程项

目管理服务；职业技能培训（不包括需要取得许可审批方可经营的职业技能培训项

目）。 

（二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1、姓名：万民欢    性别：男    国籍：中国 

住所：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新公园路 

2、姓名：季文军    性别：男    国籍：中国 

住所：江苏省通州市二甲镇通运桥村二组 

转让方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关联

关系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江西莱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南昌市青山湖区扬坊山庄 8 栋 2 单元 202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万民欢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5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05 年 1 月 24 日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范围：电梯及配件的销售、安装、维修等。资质：电梯安装维修 B 级 。 

股东及持股比例：万民欢出资额 86.25 万元，股权比例 57.5%；季文军出资额

63.75 万元，股权比例 42.5%。 

莱菱公司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。 

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

(万元) 

资产总额 798 

负债总额 231 

净资产 56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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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13年度 

营业收入 1,362 

净利润 217 

根 据 广 东 衡 信 资 产 评 估 与 土 地 估 价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出 具 的 粤 衡 评 报 字

[2014]00106027 号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，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（评估基准日），按

照收益法对莱菱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，莱菱公司的净资产为 806 万，

双方议定转让标的的整体价格 800 万，其 51%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408 万元。其中，万

民欢将所持莱菱公司 33%股权作价人民币 264 万元一次性转让给广日电梯；同时，季

文军将所持莱菱公司 18%股权作价人民币 144 万元一次性转让给广日电梯。 

四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转让各方 

甲方：万民欢 

乙方：季文军 

丙方：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

（二）转让价款 

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，经广东衡信资产评估与土地估价咨询有限

公司按照收益法对莱菱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，莱菱公司的净资产为 806

万，双方议定转让标的的整体价格 800 万，即，甲方将所持莱菱公司 33%股权作价人

民币（大写）贰佰陆拾肆万元整,（小写）RMB2,640,000 元一次性转让给丙方；同时，

乙方将所持莱菱公司 18%股权作价人民币（大写）壹佰肆拾肆万元整,（小写）RMB 

1,440,000 元一次性转让给丙方；丙方同意受让。 

（三）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

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，股权转让价款的具体支付方式如下： 

第一期股权转让款，在本协议生效并完成股权交割后 5 个工作日内，丙方向转

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50%，共计人民币（大写）贰佰零肆万元整,（小写）

RMB2,040,000 元。即，丙方分别向甲方支 1,320,000 元，向乙方支付 720,000 元。 

第二期股权转让款，在 2016 年 3 月 5 日前，丙方根据莱菱公司 2015 年度业绩

考核情况向转让方支付不高于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25%。 

    第三期股权转让款，在 2017 年 3 月 5 日前，丙方根据莱菱公司 2016 年度业绩

考核情况向转让方支付不高于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25%。 

（四）标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变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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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 日内，调整莱菱公司董事会成员。新董事会共 5 人，甲方

提名 1 名董事，乙方提名 1 名董事，丙方提名 3 名董事，董事长由董事会五分之三

（含）以上董事选举产生。 

（五）违约责任 

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承诺，或者本协议任何

一方在本协议或其他相关文件中所作的任何声明、陈述或保证存在欺诈或虚假成份，

或有违反上述约定的行为，则该方构成违约，守约一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。 

甲方、乙方保证：截止本协议签署日，莱菱公司在本次股权交割日前的所有工

商、税务、法律风险，由转让方自行解决并承担相关责任。如给莱菱公司或丙方造

成损失的，由转让方赔偿。 

（六）协议生效 

本协议由甲、乙、丙三方签署之日起（协议主体为自然人的须本人签字，协议

主体为法人的须加盖公司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）生效，本协议在中

华人民共和国广州市签署。 

五、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收购，是为了借助莱菱公司在电梯安装维保领域的技术优势和客户资源优

势，强化公司在江西区域的电梯售后服务能力，进一步拓展江西区域的电梯销售及

安装维保业务，完善全国电梯安装维保服务网络布局，加快实现公司未来的发展战

略。 

六、风险提示 

本次收购后，可能会因市场环境、经营管理磨合、核心人员流失等风险影响标

的公司经营业绩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《股权转让协议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


